附件2：
密云县2012年既有节能居住建筑
供热计量改造项目工作计划

根据市市政市容委《关于确认既有节能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工作任务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县应于2012年9月30日前，完成既有节能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任务为270万平方米，并通过竣工验收。特制定如下工作计划：
第一阶段：调查摸底，制定方案（2012年3月31日前）。
（一）数据统计。根据北京市分配到我县的供热计量改造任务，我县应完成改造项目共计270万平方米，其中2011年60万平方米，2012年210万平方米，各供热单位要做好本辖区内二、三步节能既有面积的统计工作，制定《热计量表选型及安装环境统计表》，统计完成后上报供热办备案。
（二）现场核查。对各单位上报的《热计量表选型及安装环境统计表》进行现场核查，并按照口径、安装环境等分别进行统计分析。
（三）改造方案。根据市供热办要求我县既有节能建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，将由北京城市建设研究院统一完成。
第二阶段：优选设备，科学预算，落实队伍（2012年4月1日—6月30日）。
（一）参观考察。改造单位应组织相关部门到设备供应厂家进行实地考察，并到国内热计量改造工程先进地区学习考察。参观考察可以与第一阶段工作交叉进行。
（二）设备采购。改造单位结合考察参观情况，起草设备采购招标任务书，按照规定的程序、标准和技术要求选定设备供应商并签订合同。
（三）落实队伍。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选定设备施工安装队伍并签订合同。
（四）做好预算。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确定设备采购和设备施工安装预算，并落实市、县奖励资金。
第三阶段：设备送检，施工安装（2012年7月1日—9月20日）。
（一）热计量表检定。将采购的热计量表送到具有检定资质的检定单位进行安装前检定。
（二）安装环境建设。按照《北京市供热计量应用技术导则》要求，对不符合安装环境的建筑物，进行安装环境（即小室）的改建。
（三）热计量装置安装。按照《北京市供热计量应用技术导则》的标准和要求安装热计量表及室内温度调控装置。
第四阶段：调试运行，竣工验收（2012年10月1日—10月20日）。
（一）设备施工安装完成后，设备供应商要对热计量进行系统调试运行，并做好初始化设置。
（二）组织各有关单位、部门对项目进行竣工验收。

[bookmark: _GoBack]
